
一○三學年度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
會議紀錄 

開會時間：104 年 3 月 10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十時 

開會地點：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 

主    席：顏上堯研發長 

出席人員：陳志臣教務長、范懿文館長(何慧玲秘書代)、黃莉婷主任(魏識珠組長

代)、蔡維娌主任、蘇木春主任、楊祖漢院長、李正中院長、田永銘院

長(蕭述三教授代)、沈國基院長、范國清院長、朱延祥院長、徐沺院

長(黃俊銘教授代)、孫煒院長、林法正主任、陳繼藩主任(張中白教授

代)、陸大安教授、張中白教授、董家鈞教授、張翰璧副教授 
請假人員：賴重光總務長、許秉瑜國際長、周惠文主任、楊自平教授、鄭國興教

授、賴景義教授、洪德俊教授、陳健生教授 
列席人員：陳國棟執行長(彭怡萍高級專員代)、蕭述三副研發長、施小文秘書、

施念慧組長、李勝偉組長、李朱育組長、呂理德主任、阮啟弘教授 
    記錄：葉俍延 

壹、主席致詞：略 
壹、 業務單位工作報告：略 
貳、 討論提案 
一、 核備案： 
第一案：「工學院淨煤研究中心」設置核備案。(提案單位：工學院) [附件一] 
決  議： 

一、 依本校「研究中心設置辦法」規定，修訂第八條：「本辦法經院務會議

通過並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」 
二、 其餘條文照案通過。 

 
第二案：「工學院能源研究中心」退場核備案。(提案單位：工學院)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 
第三案：「管理學院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設置」核備案。(提案單位：管理學院)  
[附件二] 
決  議： 

一、 依本校「研究中心設置辦法」規定，修訂第十條：「本辦法經本中心管

理委員會通過…，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二、 其餘條文照案通過。 

 
第四案：「生醫理工學院腦科學研究中心」設置核備案。(提案單位：生醫理工學

院) [附件三] 
決  議： 

一、 設置辦法名稱修訂為：「國立中央大學生醫理工學院腦科學研究中心設

置辦法」。 
二、 其餘條文照案通過。 

 
二、 修訂案： 
第五案：本校生物科技與生醫工程中心整併至生醫理工學院案，提請  討論。(提
案單位：聯合運作研究中心) 



決  議： 
一、 依本校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十二條規定，本案之行政程序應由聯合運作研

究中心裁撤，並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、校務會議審議，報教育部通過，生物

科技與生醫工程中心正式停止營運後，生醫理工學院評估有其設立之需要，

再另行提案設立院級研究中心至本會議核備。 
二、 本次會議通過聯合運作研究中心裁撤生物科技與生醫工程中心，其正式停

止營運日期，及生醫理工學院設立成為院級研究中心之時程規劃，依校務會

議決議辦理。 
 
第六案：本校環境研究中心更名與改組案，提請  討論。(提案單位：環境研究

中心) [附件四 ]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本案經本會議通過後，需再提案至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及校務

會議審議，環境研究中心更名及改組正式生效日，依校務會議決議辦

理。 
 
第七案：「國立中央大學前瞻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新任、續任及去職辦法」、「國

立中央大學前瞻科技研究中心諮議委員會設置辦法」修訂案。(提案單

位：前瞻研究中心) [附件五] 
決  議： 

一、 依本校組織規程規定，修訂「國立中央大學前瞻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

任新任、續任及去職辦法」第十二條：「本辦法經本中心中心會議…通

過，並經研究發展會議審核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」 
二、 其餘照案通過。 

 
第八案：「國立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新任續任及去職辦法」修訂案。(提案

單位：人文研究中心) [附件六 ] 
決  議： 

一. 依本校組織規程規定，修訂「國立中央大學前瞻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

任新任、續任及去職辦法」第八條：「本辦法經中心會議通過，並經研

究發展會議審核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」 
二. 其餘條文照案通過。 

 
 

第九案：「國立中央大學產學合作、推廣教育收入收支要點」修訂案。(提案單位：

研究發展處) [附件七 ]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第十案：「國立中央大學產學合作辦法」修訂案。(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)  
        [附件八 ]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參、臨時動議 

肆、散會 


